
輔仁大學承攬工程管理標準作業流程 

101年 1月 17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

103年 7月 16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訂 

105年 4月 14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訂 

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發包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先於”承攬作業危害因素告知單”簽

章 

2. 交付得標廠商”承攬作業危害因素告知單”:   

 用印公司大小章 

 廠商現場作業主管及現場安全衛生監督人員簽名 

 廠商聯絡環安衛中心確認會議時間 

 及承攬人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 

 

決標後確定工程得標廠商 

 

資產組 

營繕組 

發包系所單位 

資產組、營繕組 

發包系所單位 

工程驗收 

通知承攬商進行施工，有危險作業施作，承攬商應依

「輔仁大學危險作業管理流程」申請核准後始可施工 

 

工程完成 

施工場所原管理責任單位指派監督人員，每日填寫

「施工前中後檢查表」 

工地現場稽查 

 拍照、填寫「承攬工程巡檢紀錄表」。 

 影本送承攬商、資產組/營繕組/發包系所單位 

資產組 

營繕組 

發包系所單位 

環安衛中心 

召開承攬作業危害告知會議，必要時實施承攬人安衛訓練 

 正本留環安衛中心 

 影本送承攬商及資產組/營繕組/發包系所單位 

環安衛中心 

施工場所原 

管理責任單位 

環安衛中心 

1. 廠商不可進行施

工! 

2. 若發包單位自行同

意施工或廠商自行

施工，後果自行負

責 

3. 環安衛中心將開立

異常單給發包單位

要求改善。 

改善並回覆改善報告 承攬商  未回覆改善報告 

 缺失再犯 

開立罰款通知單(一式四份) 

影本送採購組/營繕組/發包系所單位 

資產組 

營繕組 

發包系所單位 

 

環安衛中心 

至出納繳交罰款並改善 未繳交罰款 

扣押工程款 

承攬商 屢勸不聽，報行

政副校長裁示 

三年內禁止承包

本校標案 

未進行承攬告知 

合
格 

承攬商安衛績效，納入下次承攬

發包之參考依據 



輔仁大學施工前中後檢查表 
(工程期間，本表每日須填寫一張) 

一、 施工資料 

1.工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2.施工區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承攬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4.填寫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5.承攬商現場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6.承攬商現場負責人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.本工程 □無/□有：□高架/□動火/□吊掛/□局限空間等危險作業 

二、施工前防範措施檢查 

□施工內容標示；□三角錐圍籬；□工作/物料暫存區域設置適當不影響通道安

全； 

□安全帽；□各危險作業已依其作業許可證內容進行檢查 

其他： 

 

 

   

施工場所原管理
責任單位監督人
員檢查後簽名： 

  

三、施工中檢查 

違反施工規範事項：□無；□有： 

 

處理結果：□已改善，說明： 

 

          □停工  

施工場所原管理
責任單位監督人
員檢查後簽名： 

 

四、施工中變更諮詢溝通紀錄 

□無變更；□有變更： 

注意事項：         

 

承商人員： 

承商現場安衛監
督人： 

五、施工後檢查                  

□動火作業完成後 30分鐘，確認已無危險之虞；□臨時用電設施已關閉或拆除； 

□臨時隔離措施、設備、管制標誌均已拆除；□工作環境清理乾淨； 

其他： 

 

承攬商離廠時間：     時     分 

工施工場所原管
理責任單位監督
人員檢查後簽
名： 

流程：施工場所原管理責任單位監督人員填寫 →施工前中後檢查 →環安衛中心存查 


